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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強全社會的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有必要向廣大巿民全面系統地推廣《憲

法》。今期續刊王禹教授的憲法系列文章（十二），歡迎市民閲覽。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王禹  

現行憲法第 3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

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

監督”。第 57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

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96 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這些條

文指明了我國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採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指國家政權機關按照何種方式進行組織的原則和方式，包括國

家政權怎樣產生、國家職權如何劃分、國家機關關係如何等內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

為我國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940 

年 1 月毛澤東提出：“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

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 1949 年《共同綱領》和 1954 年以後的歷部憲法都有明確確認。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在“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上。其基本內涵是人民

通過民主選舉組成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其他國家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

向它負責，受它監督。可以把我國的國家職權分解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憲法規定的由人

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的職權；一部分是經憲法授權給行政、監察、審判和檢察等其他國

家機關行使的職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在國家機關運作中居於核心

位置，其性質是國家權力機關，其行使的職權是那些足以體現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在國

家和社會生活中帶有根本性意義的國家權力，如制定修改憲法和法律以及保證憲法和法

律的實施執行，任免監督國家領導人和地方領導，決定國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務、審查批

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地方建設計畫等。 

其他國家機關從屬於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三權分立的根本

區別。在議會內閣制國家，內閣對議會負責，議會可以通過不信任投票迫使內閣集體辭

職，作為反制，國家元首可以根據內閣建議解散議會。在總統制國家，國會通過的法律

送交總統簽署，總統可以拒絕簽署。在我國，全國人大既不能被國家主席或國務院解散，

其通過的法律也不能被國家主席拒絕公佈。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是

有 14 多億人口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地區、各民族和各界別的文化程度、生活水準、

思想素質和各自所从事的職業差異極大，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和社會代表。我

國選舉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不超過 3000 名，省級人大代表不超過 1000 名，自治區、聚

居的少數民族多的省還可另加百分之五。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解放軍和婦女、歸僑

都有適當比例的代表，人口最少的民族至少有一名代表。目前，縣級和鄉級人民代表大

會按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實行間接選舉。人民代表受選民和原選舉單

位的監督，選民和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罷免其選出的代表。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是一種適合中國實際情況、能夠體現各階級、各階層和各民族在國家生活中的地

位並切實吸收他們的代表參加國家管理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人民代表大會通常每年只舉行一次會議且會期不長。除鄉級人民代表大會外，其他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設有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是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由人民

代表中的一部分常務代表組成，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國家權力。這也是我國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同於西方議會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 


